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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谷县国土资源局在全面完成土地调查与城镇
地籍调查两项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依据自身测绘

优势，结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年检，在全省率

先建立起农村村庄地籍管理数据库，实现了地籍调

查数据库建设的全覆盖，走出一条以图管地的新路

子。目前，全县已建立１２万宗地农村宅基地的数据
库。

１　开展村庄地籍管理数据库的必要性

（１）原来的农村地籍管理工作存在很多弊端：
一是普遍采用钢尺加人工的测量方法，定向不准确，

不规则图形面积计算有偏差；二是四邻指界不能完

全到位，特别对一些小拐角，院墙走向不一致的容易

忽略；三是由于人工视觉判断上的原因，极易造成重

合与遗漏；四是由于发证时间不一，不能全面反映某

一个阶段整个村庄的土地利用状况；五是由于地籍

管理信息多而繁杂，以文字、数据、图件来描述已不

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六是由于测量的原始数据

没坐标，已经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

（２）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土地信
息已难以满足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完整的、合

理的地籍管理数据库，用微机来管理和储存地籍信

息，可从根本上查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村庄

内土地利用状况，确保权属清楚、地类明确、图数实

地一致、数据准确、真实，保持土地利用的现势性。

只有这样，才能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形势作出科学的

判断，对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作出正确的分析，从而制定出科学的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建立地籍数据库，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

要。在开展地籍数据库建设工作中，通过开展土地

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调查，及时调处各类土地权

属纠纷，消除各种引发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依法保护

集体和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可以保证和促进全社

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安定团结。

２　数据库建设的具体做法

２．１　准备工作

２００７年５月，阳谷县国土资源局决定在试点的
基础上，全面开展农村地籍数据库建设，并以这次调

查数据为依据，对全县所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

进行年检，确保图表与实地完全一致。

（１）成立了农村地籍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多次
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开展农村地籍调查工作的组织

领导、工作协调、技术培训、资金落实等问题。领导

小组成员经常深入到现场办公。针对野外测绘队员

工作条件艰苦的实际情况，制订落实了劳保用品及

生活补助。

（２）从局科室抽调骨干力量组织专业测绘队
伍。聘请山东科技大学教授与具有“甲级测绘资

格”的山东正元公司作为技术指导，技术人员按照

工作分工不同，经过严格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对重要环节的技术人员，选送参加山东省国土资源

厅举办的测绘技术培训班。

（３）保证物资供应。阳谷县国土资源局投资上
百万元，购买了ＧＰＳ接收机、全站仪、微机、大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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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仪器设备，并为野外测绘队调剂了２部面包车。

２．２　明确分工

（１）按照规定，国土资源所人员负责资料收集、
喷点定桩、权属调查、岛图绘制、档案填写；县局人员

负责权属审核、实地测绘、图件编制、用地审批、土地

证打印。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阳谷县国土

资源局对调查人员细化分工，将测绘人员分为３个
工作测绘队，包括１个ＧＰＳ控制作业队和２个碎部
测量作业队，明确各自责权利。

（２）在工作中，首先由国土所在计划调查的村
张贴县政府公告，召开村民广播会议，向群众讲清调

查建库的重大意义。其次深入村户，在四邻现场指

界的情况下，喷点定桩，并收集户主身份证明材料及

宗地权属来源材料，现场绘制宗地岛图，交县国土局

技术人员验收合格后进入下一环节。县国土局ＧＰＳ
控制作业队进村设立控制点，碎部测量作业队依次

入户测绘，进入内业。打印出村宗地图要，并经村公

示应该确权发证的宗地到期无异议后，由国土所组

织人员填写档簿资料，进行土地登记。对符合注册

登记条件的，由县政府颁发《集体土地证》。

（３）为了保证调查的高效有序进行，阳谷县国
土资源局根据各阶段所需时间科学安排，即在一个

国土所进行权属调查或填写档案时，测绘队进入到

其他乡镇调查，每个碎部测量作业队分成２个作业
小组，负责６个乡镇的测绘调查。每个乡镇一轮测
绘土地１０００宗左右。坚持每周一总结，每月开一
次专题局长办公会。同时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

每天将进度写进地籍调查专栏。

２．３　规范程序

为确保高质量完成调查与建库工作，阳谷县结

合国土资源部《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技术规定》（国

土资发［２００１］３５９号）、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
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１９９５年）原国家土
地管理局《土地登记规则》（１９９５年）、原国家土地
管理局《日常地籍管理办法〔农村部分〕（试行）》

（１９９２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城镇地籍调查规
程》（１９８９年发布，１９９３年６月修订）、国家测绘局
《地籍测量规范》（１９８７年）、建设部《城市测量规
范》ＣＪＪ８ ９９（１９９９年）、建设部《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测量技术规程》ＣＪＪ７３ ９７（１９９９年）、《全球
定位系统（ＧＰＳ）测量规范》（ＧＢ／Ｔ１８３１４ ２００１）、测

绘技术设计规定》（ＺＢＡ７５００１ ８９），研究制订了
《阳谷县农村村庄地籍调查实施方案》。

（１）控制测量点设置。在控制测量点设置时，
采用ＧＰＳ ＲＴＫ技术要求进行，基准站架设在一、二
级控制点上，并采用能够覆盖测区的至少３个控制
点进行校准，最大作业半径为５ｋｍ；点位选在视野
开阔处，视场内障碍物的高度角不宜超过１５°；点位
应远离大功率的无线电发射源，高压输电线及大面

积水域，离高压线不少于５０ｍ，离发射源距离不少
于２００ｍ；观测时流动点的架设应稳固，流动站与基
准站之间不得存在大功率的信号干扰区；ＲＴＫ观测
的采样率为１ｓ，每次测量的历元数不小于１０个，每
点观测时间不低于３ｍｉｎ，观测的平面精度≤２ｃｍ，
必须联测周边已有同等级以上的控制点。检测高等

级控制点时，其点位互差≤５ｃｍ，检测同等级控制点
时，其点位互差≤７ｃｍ，并将检核，校正情况填写在
“ＧＰＳ ＲＴＫ点位检核校正表”上。

（２）村庄“地籍导图”的制作。在调查之初，由
于没有现成的地籍图和大比例尺地形图，该局以国

土所到村庄实地绘制的宗地关系位置图作为调查工

作底图。因村庄内部宗地位置关系错综复杂，很多

边墙和界点非常隐蔽，老宅基地更是如此，造成工作

底图不准确、不细致，大大影响碎部测量的工作进

度。经过研究，该局决定启用航片影像图资料做为

工作底图，将航片影像图输入电脑，以一个行政村为

单位输出彩图，并在上面用红笔标注宗地的使用者

名称、宗地号、界址点号、界址线等地籍要素，制作出

比较实用、直观的地籍导图，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３）村庄宗地调查。首先由国土所按照编制好
的工作计划通知相关行政村，由行政村负责通知各

被调查农户。调查队员持地籍岛图作为工作底图，

深入到村庄每宗宅基地实地调查。在测绘时，首先

由ＧＰＳ ＲＴＫ设定的控制点开始进行定向。在选择
新设引点时，尽量选择楼顶、房顶等，一次定向多测

绘大量的界址点；当沿较直的街道面市图根导线时，

在一个点上架设全站仪，采用“直接定向”的方法，

在认为应该转向的各支街道或胡同尽量由一个控制

点上引出各导向点，减少架站次数，保证观测精度，

提高工作效率。测绘的当天直接导入电脑，与土地

调查数据库进行对比。

（４）内业工作。土地登记档案由国土所人员填
写，电脑连图、土地证书打印则由局组织专业队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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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从而确保了质量。

３　相关问题的处理

（１）与２００４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衔接问题。
该局充分利用阳谷县土地利用基础图件与数据变更

调查成果，用现状调查时居民点边界线进行控制。

对界线内的宅基地进行确权时，该局严格按照《确

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处理后进行登

记发证；对界线外的新占宅基地也进行勘丈，但区别

对待。占用基本农田的建筑物一律依法拆除；占用

一般农田的，先登记入库，待全县农村宅基地登记发

证全部完成，积极争取计划指标并待新一轮规划调

整时纳入村镇规划范围，在依法审批的基础上进行

登记发证。

（２）发放土地证时超占面积的处理问题。对由
于历史或规划原因超过本村户均宅基地面积且超过

法定面积标准的旧宅基地，已经登记发证的，按实际

面积进行登记；没有经过登记发证的，视情况进行依

法处理后，按实际面积进行登记。对《土地管理法》

实施后，农村村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超过县规定面

积标准的，按实际批准面积进行登记；没有经过批准

的，依法处理后按标准进行审批。对超过规定标准

的面积，先在土地登记簿和土地权利证书记事栏内

注明，待以后分户建房或现有房屋拆迁、改建、翻建、

政府依法实施规划重新建设时，经处理后，按规定的

标准面积重新进行登记。

（３）关于前后邻房屋滴水的处理。因历史、风
俗习惯等原因，农村宅基地前后邻居之间所留滴水

尺寸不一，虽然有的可找到当时规划时埋设的灰点，

但大部分很难确定灰点的准确位置，极易造成权属

纠纷。对此，该局在设桩定界时统一以房屋墙基外

踢脚线为准，房屋后一律不再留滴水地。这样，每户

的实际使用面积并不减少，确权时增加了可操作性

和透明度，大大减少了宅基地纠纷的发生。

（４）关于对老宅仅有主房没有院墙的确权。有
部分老宅基地仅有主房，没有院墙，边界不好确定。

该局规定，在不超过法定面积的情况下，以村规划面

积为准，剩余的由村委会统一处理，解决了因老宅基

地面积过大，造成村内空闲、村委会无法在村内安排

宅基地的局面。

４　工作体会

（１）争取领导支持，过好“领导关”。上级领导
一般都怕搞不好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耗时费

力，针对这种情况，该局列举在旧机制下出现的四至

非本人指界、签章不严、程序不规范、乡村干部扣留

相关证件不下发等种种弊端，多次向领导汇报，最终

达成共识。

（２）打破资金瓶颈，过好“资金关”。虽然县财
政拨款１００万元专项用于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
作，但资金缺口仍然很大。该局从开源节流上着手，

一方面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对开支进行严

格控制，能节省的尽量节俭，对大型仪器能借的不

租、能租的不买。

（３）破解技术难题，过好“技术关”。一是对骨
干重点培养。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先后到

上海、武汉、哈尔滨、济南、青岛、威海、泰安、桓台等

地“拜师学艺”，还请山东科技大学专家到现场指

导。二是由骨干组成技术指导组，吃透规程，使技术

指导做到有的放矢。三是认真编制地籍调查项目技

术任务书，减少人为误差，保证调查精度。四是开好

调度例会，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五是严格执行

成果交接制度，认真填写成果表签收簿，保证差错不

下传。

（４）内外工作两不误，过好“人员关”。阳谷国
土局大胆启用自己的调查队伍，边培训边实践。该

局抽调１０４人组成调查队伍投入到农村宅基地登记
发证工作中，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学到了知识，增长了

才干，提高了素质。

（５）克服松懈情绪，过好“思想关”。该局在制
度建设上下功夫，陆续制定了十几项规章制度并坚

持落实到位，如考勤制度、卫生制度、成果交接制度、

仪器保护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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